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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遴选青年专业人员赴国际 

贸易中心工作的通知 
 

各高等学校国际处： 

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留金发[2017]3152 号《关于遴选青年

专业人员赴国际贸易中心工作的通知》（见附件）要求，现将我

省遴选青年专业人员赴国际贸易中心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项目网上受理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 日-11 日。请各校根据

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有关要求，认真做好人选推荐工作，并于 9月

11 日前将申请人的纸质材料及单位推荐意见各一式一份寄（送）

至我处，同时将单位推荐意见表电子版（word 格式）发送至

15154146911@163.com 并抄送至 cloudyliyun@126.com。 

联系人：高恒/厉耘 

电  话：0531-81676807/6801 

 



 — 2 — 

附件：国家留学基金委关于遴选青年专业人员赴国际贸易中

心工作的通知 

 

        

山东省教育厅国际处 

2017 年 8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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